材料采购供货合同
	工程名称
	年度水泥稳定碎石层(水泥剂量4%-6%)

	工程地点
	永州市冷水滩区

	合同编号
	 

	甲    方
	 永州市瑞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    方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材料采购供货合同

工程名称：年度水泥稳定碎石层(水泥剂量4%-6%)

买受人（以下简称甲方）：永州市瑞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出卖人（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购买2026年度水泥稳定碎石层(水泥剂量4%-6%)供货周期暂定两年（具体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签订后两年）。产品，达成以下合同条款，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确保合同双方共同执行。
第一条 甲方向乙方所购产品描述
1、品牌、数量及价格

符合建筑材料规格的水泥稳定碎石层(水泥剂量4%-6%) (以甲方各项目需求的规格为准)，甲方根据所属工程项目情况通知乙方送货，数量以每个项目经验收签认的送货单为准。

	序
号
	材料名称
	规格
型号
	单位
	数量
(m3)
	单价

(元/m3)
	金额合计
(元)
	备  注

	1
	水泥稳定

碎石层
	水泥剂量

4%-6%
	M3
	项目

计量 
	
	计量金额
	包料包施工且含到工地运输费，含不小于13%的增值税专票等。

	2
	水泥稳定

碎石层
	水泥剂量

4%-6%
	M3
	项目

计量 
	
	计量金额
	包料不包工且含到工地运输费，含不小于13%的增值税专票等。

	1、以上材料价格为到货价，含税且含包装费、运费、人工费、保险费(指运输全过程保险费)等一切费用，数量为验收合格的压实方量。
2、单价还包括水泥稳定碎石层的现场摊铺、压实、养护等工作。
3、各项目施工完成数量以甲方实际验收结算数量和金额为准。

4、水稳碎石料为集中厂拌，机械摊铺，严禁路拌或零星拌和生产。

5、在各项目水稳层施工完成后，各检验指标满足设计要求，包括压实度、抗压强度、验收弯沉值等，并提供第三方配合比试验检测报告。如不能满足检验指标要求，则认定为质量不合格产品，不予计量并返工。


年度供货周期内中标单价调整标准：以中标当期永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站发布的材料单价为基准，当签订合同周期的年度时间范围内水泥稳定碎石层材料发布价平均值，相比中标当期发布价其涨跌幅在±10%范围以内的(不含10%)，中标单价不予调整；如涨跌幅在±10%范围以上的(含10%)，则按涨跌幅比例由双方协商据此调整中标材料单价，在完成年度供货结算时予以确认。

2、乙方保证本合同项下产品为原厂家全新生产。如甲方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发现产品非全新产品，甲方有权退货，要求乙方返还甲方已付合同款并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产品的技术标准（包括质量要求、设计图要求），按下列顺序执行，若有特殊要求的，则按甲乙双方在合同或招标文件中商定的技术条件、样品或补充的技术要求执行：
（1）按国家标准执行；
（2）按国家部委颁布的标准执行；
（3）按企业标准执行。
第二条 付款方式
1、自本合同签订即日起，乙方按照甲方指定的供货周期预先供货。由甲方根据所属工程项目情况通知乙方送货到指定的收货地点，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摊铺、压实，项目施工数量累计达到并大于5000立方(大写：伍仟立方)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累计材料费用50%的进度款，并以此类推，中间计量金额以甲方签认的计量单为准。

2、供货周期以甲方确定的时间为准(半年为一周期)，供货周期到期后3个月内经验收合格完成内部结算，甲方支付至95%，预留5%质保金在验收合格后一年内付清。

3、甲方每次向乙方付款时，乙方均需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付款金额税票(税票为不低于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乙方收款账户信息为：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乙方确认，甲方就本合同向乙方指定的上述账号打款，视同甲方向乙方履行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
第三条 交货期限与验收
1、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产品的交货方式为：乙方负责运输至甲方指定收货地点。
2、本合同项下产品的运输及运输费用由乙方负责(运输费用包含在开票费用内)。
3、交货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由甲方根据工程项目情况通知乙方，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1天内完成交货，交付甲方验收并正常使用。
4、产品验收标准：产品符合合同约定，原厂家全新生产，并符合原厂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要求，乙方负责提交出厂合格证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给甲方。甲方在收货地点组织技术人员、检验人员对所交产品进行检验，符合标准和要求后方可签认收货。
第四条 产品包装
乙方应采用产品的标准包装，确保产品包装适合运输、防潮、防湿、防锈、防震。由于包装不良、采用不充分或不妥善的防护措施而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因包装不符合规定、包装不当造成产品损坏或产品运抵时包装受损，甲方均有权拒收产品，如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不能返工重做，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甲方已付合同款并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五条 售后服务和保修
1、乙方交付的产品应向甲方提交与该产品相关的全部单证和资料（包含：原厂产品包装所含有的合格证明文件、说明书及维护、维修资料等，以及原厂出具的出厂合格证书、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
2、本合同约定，该产品自产品交付甲方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享受产品原厂质量免费返工重做服务。
3、产品交付甲方时即损或出现质量问题的，乙方需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无条件返工重做。
4、由于产品的性能和品质因设计、制造等方面存在问题而在使用或运行时出现与合同规定不符的情况，乙方应负责消除缺陷，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
5、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经甲方验收不合格的，乙方或原厂商应负责免费返工重做；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负责赔偿。
6、同一产品因质量问题无法正常使用的，乙方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免费予以更换同品牌、同型号和同配置的全新产品。
7、乙方保证，对其所提供的产品，无任何权利瑕疵，在现在及将来都不存在侵犯任何第三方权利的情况。若有违反，乙方应对甲方因使用产品而被任何第三方向相应行政部门投诉或被提起诉讼所遭受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
8、因使用乙方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而导致甲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承担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的损失。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交货的，每逾期一日，须支付甲方相当于逾期交货部分总价3‰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的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乙方逾期交货十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2、乙方所交产品如经甲方验收，质量、数量等与合同规定不符，乙方须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负责更换、补足，否则视为不能交货，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全部经济损失。
3、乙方如不能及时、足量供应甲方各项目需求的水泥稳定碎石，甲方有权指定第三方供货，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4、若乙方未能向甲方提供本合同约定的出厂合格证书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每延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承担合同总金额3‰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相应经济损失。
第七条 其他
1、协议纠纷解决：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统一向项目所在地诉讼解决。
2、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4、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合同自签署之日起二年内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材料采购供货合同》签署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5/5

